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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「中技社科技獎學金」申請細則 

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

一、獎學金名額及金額  

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15-30 名，每名新臺幣壹拾伍萬元。  

二、申請資格  

1.研究所歷學年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 (含 )以上；採用級等

之學校，申請者需提出該校之分數與級等對照表，以供評核。 

2.每系所限推薦 1 位參與甄選，推薦申請校系所名單詳附件。  

三、申請作業  

1.申請所需文件及流程  

(1)申請文件：至中技社網站公告之獎學金線上報名系統，依系

統指示填寫及上傳申請文件電子檔。  

備註：特定文件 (以 *標註 )須檢送完成簽章 /用印

之紙本正本。  

境外生研究獎學金 

A.基本資料  

a.系所推薦表正本 * 

b.申請表* 

c.學生證、臺灣居留證正反面及護照 (有照片頁 )影印本各乙份  

d.歷學年各學期成績單正本 (中、英文均可 )* 

e.自傳 (中、英文均可 ) 

f.(指導 )教授推薦函正本 (至少一封 )* 

g.申請聲明書正本* 

B.研究論文摘要及初步成果  

C.績優事蹟條列說明  

a.參與專案、計畫及程式相關作品等  

b.重要著作之詳細資料  

c.證照、獎狀、專利等  

d.研究成果對科技、社會、產業之應用及貢獻  

 D.其它具有彰顯研究成果之資料或物件  

電話：(02)2704-9805  

傳真：(02)2754-57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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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申請流程：  

申請流程 申請者 學校系所 

線上報名 

逕至中技社網站公告之線

上報名系統填寫、上傳申

請文件 

中文網址： 
https://www.ctci.org.tw/ 
英文網址： 
https://www.ctci.org.tw/8831/ 

無 

系所推薦 

下載獎學金線上報名系統

之「全冊彙整」資料，並據

系所推薦甄選規範，自行

列印紙本文件或輸出電子

檔，交由所屬系所推薦申

請 

A. 系所依推薦名額，擇定推薦

申請人選 

B. 系所備妥以下推薦者紙本資

料，並確認皆已完成簽章用

印後，交由學校窗口統一函

送： 

 系所推薦表正本 

 申請表(取自「全冊彙整」

資料頁) 

 歷學年各學期成績單正本 

 (指導)教授推薦函正本(至

少一封) 

 申請聲明書正本 

紙本資料

寄送 

恕不受理申請者直接向中

技社申請 

學校彙整各系推薦人選，統一

函送推薦名單及紙本資料至中

技社 

2.申請期限、資料送件地址  

(1)申請期間：202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9 月 10 日止。 (紙

本資料送達期限以郵戳為憑證，逾期不受理 ) 

(2)送件地址：臺北市 106 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7 號 8 樓  

(財團法人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)  

聯絡人：向組長  

聯絡電話： (02)2704-9805 分機 62 

E-mail： scholarship@email.ctci.org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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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它注意事項  

(1)申請對象之年級認定以本獎學金申請截止日為準。應屆畢業

之申請者，須在申請截止日前一學期仍有註冊在學。  

(2)基於資源分配之廣泛性，以獲獎一次為原則，不重複給予歷

年已獲獎者。  

(3)得獎人當年度同時獲得其他單位提供之獎學金 (校內及政府

單位提供之獎學金除外 )，應誠實告知，並擇一受領，若發現

有違反事實，將追繳已發放之中技社科技獎學金。  

(4)活動期間所提供或拍攝之相關照片及動態影像等，申請者均

同意無償提供主辦單位為進行本活動或推廣本活動使用、編

輯、印刷、展示、宣傳或公開上述個人肖像、姓名及聲音等。  

(5)得獎者將以專函通知，並於中技社網站公告得獎名單 (包含校

系、姓名等 )；未得獎者將不會另行通知。  

(7)不論得獎與否，申請資料均不退回。  

四、審查程序  

1.由中技社成立「獎學金評審委員會」進行評審作業。  

2.評審方式：分資格審查及書面審查二階段進行。  

3.評審原則：兼顧「過去研究績效」及「未來發展潛力與貢獻」。  

4.評審項目建議及參考權重  

評審項目  權重  

(1)學業成績  10% 

(2)研究論文主題  

A.研究計畫的可行性 (組織架構、研究方法嚴

謹性及參考文獻之周延性 ) 

B.研究計畫的前瞻性 (對未來之科技發展與應

用具有重大之潛在效益 ) 

C.初步研究的成果 (含研討會及期刊論文發表 ) 

D.對學術與科技之潛在貢獻 

6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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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項目  權重  

(3)優異表現  

A.參與專案計畫  

B.國內外競賽成績表現  

C.已取得專業證照  

D.其它具有彰顯研究成果之資料或物件  

30% 

5.評審委員會得視需要調整與修正評審項目建議及參考權重之比

例。  

五、頒獎典禮  

1.預定於 2026 年 12 月 19 日 (星期六 )上午舉行頒奬典禮。  

2.典禮除邀請貴賓致詞外，亦將邀請知名人士進行專題演講，與

得獎者分享新知或職涯發展經驗，隨後由經指定之得獎者代表

發表感言，最後所有與會貴賓及得獎者合影。  

3.得獎者應出席頒獎典禮，如因特殊原因無法親自出席，經向中

技社申請核可者，得指定代理人出席頒獎典禮及代為受獎。  

4.得獎者須提供論文研究成果內容簡介，並配合指定廠商以圖文

製成海報及支付海報製作 (含輸出 )費用，於典禮會場展示及解

說。得獎者須配合提供本人 (及指導教授 )照片，編入 2026 年「中

技社科技獎學金、科技創意競賽暨境外生留台就業奬助金」得

獎者簡冊。  

六、得獎資訊揭露 :得獎者之研究成果內容簡介，將刊登於中技社網站

(刊載時將加註資料來源為獲獎者提供資訊等說明 )、

「中技社通訊」及 2026 年「中技社科技獎學金、科

技創意競賽暨境外生留台就業奬助金」得獎者簡冊。 

七、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及修改之權利。  


